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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本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7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

董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计算

,

任期三年。

二、选举的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第三届董事会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

即

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

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合并持有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2013

年

7

月

21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董事会同时自行在本公司、控股

(

参股

)

企业内部以及人

才市场搜寻董事人选。

2

、在上述推荐时间期满后

,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

,

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

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3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选定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并承诺资料真实、完

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

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5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

报

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

一

)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

,

凡具

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6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期限尚未届满

;

7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8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9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

10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二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

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1

、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所要求的独立性

;

2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

3

、具有

5

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4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

5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6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1)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

父母、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等

);

(2)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3)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

(4)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5)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

及主要负责人

;

(6)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

,

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7)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8)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9)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10)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11)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12)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1

、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1)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

原件

);

(2)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3)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

则需提供独立董

事培训证书复印件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2

、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公章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3

、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1)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

2013

年

7

月

21

日

17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庆平、简金英

联系电话

:0755-29999999

联系传真

:0755-82264026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17

号

邮政编码

:518029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

: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候选人

类别

□

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本公告

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

历

、

职称

、

详细

工作履历

、

兼职

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如

有

）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

推荐人

： （

盖章

／

签名

）

二〇一三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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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

本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

,

其中职工代表出任

的监事

1

名

,

监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

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第三届监事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对监事候选人

进行逐项表决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

1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向第

二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三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2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2013

年

7

月

21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司监事会推

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2

、在上述推荐时间期满后

,

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

,

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

确

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监事候选人应在相关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与担任监

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

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5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

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6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期限尚未届满

;

7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8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9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

;

10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

11

、公司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1

、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1)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

原件

);

(2)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3)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

(4)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2

、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1)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2)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公章

);

(3)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3

、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1)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

推荐人必须在

2013

年

7

月

21

日

17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庆平 简金英

联系电话

:0755-29999999

联系传真

:0755-82264026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17

号

邮政编码

:518029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

: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本公告

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

历

、

职称

、

详细

工作履历

、

兼职

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如

有

）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

推荐人

： （

盖章

／

签名

）

二〇一三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2013-36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厦门市前埔路

168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五令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名，代表有表决股份共计

78,468,040

股，约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2.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鉴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台电动轮椅和年产

12

万台老

人椅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8,468,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关于公司增加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8,468,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2013

年

6

月

2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志军，王高平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3-02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鑫晟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晟电工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度为

2,000

万元，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向

鑫晟电工提供了

22,960

万元担保。

本次是否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73,960

万元，其中：向鑫晟电工提供担保

22,960

万元（含此次对鑫晟电工的担保

2,000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扬子银行

"

）于

2013

年

7

月

9

日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鑫晟电工向扬子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2,

000

万元整，期限为

1

年。

到目前为止，公司累计向鑫晟电工提供了

22,960

万元担保（含此次对鑫晟电工的担保

2,

000

万元）。

以上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和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芜湖鑫晟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壹亿玖千万元整

3

、经营范围：铜基合金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电工用铜线坯及各类束绞线、汽车

用低压电线及各类电线电缆、辐照加工、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器、电工器材及其它

新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经营）。

4

、法定代表人：张晓光

5

、注册地址：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1031

室

6

、财务状况：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鑫晟电工总资产

57,950.41

万元，负债

40,791.12

万元，净

资产

17,159.29

万元，本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57,317.72

万元，营业利润

-1,658.99

万元，净

利润

-1,643.51

万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

年；担保金额：

2,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和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同意

公司为鑫晟电工提供不超过

3.4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3

年。

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岳远斌、吴春玲发表如下意见：

1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保荐意见签署

日，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2

、保荐机构对鑫科材料拟为全资子公司鑫晟电工本次提供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与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73,960

万元，其中：向鑫晟电工提供担保

22,960

万元

（含此次对鑫晟电工的担保

2,000

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2

、鑫晟电工

2013

年

5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27� � �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0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报告全文》。 经事后核查，发现上述公告中存在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２０

、应交税费”

原文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值税

－１８４

，

７６１

，

２９９．３７ ３

，

７８７

，

３６０．１４

消费税

－１

，

５１８

，

２１６．６７ ６２６

，

０７２．３７

个人所得税

５４

，

４５７．８６ １７２

，

９８７．５６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６４

，

２３０．３８ ２６５

，

１１５．２１

土地使用税

１

，

１５２

，

１２０．６８ １

，

７９３

，

１４０．１６

房产税

１

，

９８６

，

８２４．３６ １

，

０９９

，

１４１．００

教育费附加

４５

，

８７８．８４ １８９

，

３６８．０１

合计

－１８２

，

９７６

，

００３．９２ ７

，

９３３

，

１８４．４５

现更正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值税

－１８４

，

７６１

，

２９９．３７ ３

，

７８７

，

３６０．１４

企业所得税

－１

，

５１８

，

２１６．６７ ６２６

，

０７２．３７

个人所得税

５４

，

４５７．８６ １７２

，

９８７．５６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６４

，

２３０．３８ ２６５

，

１１５．２１

土地使用税

１

，

１５２

，

１２０．６８ １

，

７９３

，

１４０．１６

房产税

１

，

９８６

，

８２４．３６ １

，

０９９

，

１４１．００

教育费附加

４５

，

８７８．８４ １８９

，

３６８．０１

合计

－１８２

，

９７６

，

００３．９２ ７

，

９３３

，

１８４．４５

二、“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３３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中

的“（

４

）主营业务（分地区）”

原文为：

单位：元

地区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国外

１３１

，

４８２

，

１５７．６３ １１７

，

５８７

，

５０４．２７ ３

，

０２０

，

５４７

，

３３９．６１ ２

，

７０９

，

２７６

，

７０２．７９

国内

３

，

２７２

，

３９１

，

７７０．６４ ３

，

１４６

，

５４３

，

０６７．９７ １７６

，

９２７

，

７５６．９６ １５４

，

２０５

，

８０８．０５

合计

３

，

４０３

，

８７３

，

９２８．２７ ３

，

２６４

，

１３０

，

５７２．２４ ３

，

１９７

，

４７５

，

０９６．５７ ２

，

８６３

，

４８２

，

５１０．８４

现更正为：

单位：元

地区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国外

１３１

，

４８２

，

１５７．６３ １１７

，

５８７

，

５０４．２７ １７６

，

９２７

，

７５６．９６ １５４

，

２０５

，

８０８．０５

国内

３

，

２７２

，

３９１

，

７７０．６４ ３

，

１４６

，

５４３

，

０６７．９７ ３

，

０２０

，

５４７

，

３３９．６１ ２

，

７０９

，

２７６

，

７０２．７９

合计

３

，

４０３

，

８７３

，

９２８．２７ ３

，

２６４

，

１３０

，

５７２．２４ ３

，

１９７

，

４７５

，

０９６．５７ ２

，

８６３

，

４８２

，

５１０．８４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已经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由于此次更正给投资者

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本次更正后的《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已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

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13-041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上午

10

点在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庆峰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0,468,

4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66%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现场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经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90,468,4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广东启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90,468,4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0,194,4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关联股东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90,468,4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张大林律师、费林森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37� � �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2013-29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

－４６００

万元–

－４４００

万元 盈利

：

７３６．６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

－０．０８３８

元–

－０．０８０２

元 盈利

：

０．０１３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化工产品和日化产品销售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

跌，压缩了盈利空间；二是期间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三是合并范围的变化影响了公司的

经营成果，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2013年 7 月 1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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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3� � �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7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

（四）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

5

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同意提名李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人选。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7月11日

附件：候选监事简历

李仁先生，汉族，

1971

年

3

月生，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政工师。

1989

年

9

月至

1993

年

6

月，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系政治专业学习，获法学学士学

位。

1993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任哈尔滨船务公司办公室秘书、副主任；

2002

年

6

月至

2010

年

4

月

任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信息部主任科员；

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黑龙江航运集

团有限公司技术信息部副部长；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

计部副部长；

2013

年

3

月至今任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

证券代码：600460� � �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13-031

债券代码：122074� � � �债券简称：11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3

年

1-6

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50%

至

300%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10,291.89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1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13

年上半年，受下游

LED

照明、智能终端等细分市场增长以及美欧经济改善的带动，公

司的电源管理

IC

、分立器件芯片、功率器件成品等产品的出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进而使得

公司重要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芯片生产线和功

率器件封装线的盈利能力得到大幅度改善。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3

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3-021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收到董事长王琪先生的《辞职报告》。根据组织安

排，王琪先生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调任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工作，故向公司董事会申

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职务。

此次王琪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

将尽快履行程序增补新的董事。

在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之前，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将代行董事长职责。

公司董事会谨向王琪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10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2013-40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8亿元公司债券2013年跟踪信用评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等规定，本公司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元公司

"

）对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公开发行的

8

亿元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鹏元公司出具了《湖北兴发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亿元公司债券

201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对公司

2012

年发行的

8

亿元公司债券的跟踪评级结果维持为

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

为稳定。 本次信用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敬请广大

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13-033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收到公司聘请的

2013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

国富浩华

"

）的《名称变更

通知函》。

国富浩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

基础上进行了合并，并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签订了《合并协议》。 合并后的事务所使用国富浩

华的法律主体，国富浩华更名为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并从

2013

年

7

月

1

日

正式启用新名称。 此前国富浩华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

和义务由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承继和履行。 原联系方式不变。

本次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也不涉及

公司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日


